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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属履行机构  

第二十一届会议  

2004 年 12 月 6 日至 14 日，布宜诺斯艾利斯议  

 

程项目 5(c) 

《公约》的资金机制  

与执行第 5/CP.8 号决定有关的问题  

资金机制的第三次审评 

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 

 1.  附属履行机构 (履行机构 )注意到全球环境基金作为资金机制的一个经营实

体在有效执行《公约》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。它还注意到根据《公约》第十一条第

4 款，缔约方会议在第四届会议上通过第 3/CP.4 号决定，据此应该于 2006 年以前

进行关于资金机制有效性的第三次审评。  

 2.  依照第 5/CP.8 号决定的要求，履行机构根据第 3/CP.4 号决定附件所载指南

中确定的标准，或随后可能修改的标准，启动资金机制的第三次审评，以期采取适

当措施，并向缔约方会议第十二届会议(2006 年 11 月)报告结果。  

 3.  履行机构请各缔约方和政府间组织根据第 3/CP.4号决定附件所载指南中确

定的标准，于 2005 年 10 月 15 日以前向秘书处提交它们在资金机制有效性方面的

经验情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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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.  为了进行审评，履行机构请秘书处拟订一份关于资金机制的综合报告，供

第二十四届会议(2006 年 5 月)审议。报告应依据收到的材料、全球环境基金《第三

次总体绩效研究报告》以及全球环境基金的其他文件，包括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有

关资金机制有效性评估的文件。  

 

--  --  --  --  -- 

 


